积极应对农产品出口的新型贸易壁垒

一、农产品出口新型贸易壁垒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新型贸易壁垒，是相对于传统的贸易壁垒即关税壁垒和传统的非关税壁垒而言的。传统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如配额、许可证、反倾销和反补贴等，主要从商品数量和价格上实行限制，更多地体现在商品利益上。而新型贸易壁垒是指以科技、环保、安全、道德等为核心的所有阻碍国际商品自由流动的新型非关税壁垒，往往着眼于商品数量和价格等商业利益以外的人类健康、环保、安全等因素。如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知识产权壁垒、动物福利条款(“道德壁垒”)、特保条款等。

    (一)技术壁垒。

    农产品出口的技术壁垒主要是指WTO《TBT协议》规定的技术性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也有人称之为“绿色壁垒”或“环境壁垒”。技术壁垒有以下特点：一是受影响的农产品范围广、周期长。从产品范围看，不仅涉及初级农产品，而且牵涉到所有的中间产品和制成品；从产品周期看，几乎涵盖了研究、开发、生产、加工、包装、运输、销售和消费以及处置等各个环节。可以说，几乎所有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均面临着技术壁垒的限制。二是技术壁垒的禁令往往会引起连锁反应。发达国家如欧盟、日本和美国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实行限制，往往会引起其他国家对我国实行技术壁垒限制。三是技术壁垒的指标越来越严格。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农产品设置技术壁垒的指标越来越高，甚至达到了苛刻的程度。

(二)知识产权壁垒。

我国农产品出口也将遭遇一些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壁垒。如日本有大量的农作物种子种苗改良品种以各种方式带到国外进行大规模生产、种植，并在收获后将产品返销到日本市场，从而对日本从业者造成很大冲击。日本众议院于2003年6月10日通过了《种苗修正案》，于2004年4月起开始正式实施，以保护日本农产品的知识产权。2003年11月，日本以保护本国蔺草种苗知识产权为由，禁止从中国进口一种蔺草以及用这种蔺草制作的踏踏米。

    (三)动物福利条款(道德壁垒)。

    动物福利条款亦称为“道德壁垒”。动物长期生活在痛苦、恐惧之中，体内会分泌出一种毒素，对食用者身体健康

造成很大危害。“动物福利”条款，就是让动物在康乐的状态下生存，让动物享有不受饥渴的自由、生活舒适的自由、

不受痛苦伤害的自由、生活无恐惧感和悲伤感的自由以及自由表达天性的自由。即使在贸易运输途中，一些进口国也会要求每个动物都拥有足够舒适的空间，既能够与同类伙伴在一起，也能够舒适地休息和睡眠，享有清洁充足的饮食和新鲜的空气。我国某公司曾准备向某欧盟国家出口大量活体肉鸡，正是由于进口商认为鸡舍“不够宽敞舒适”，末达到欧盟规定的动物福利标准而错失良机。

    (四)特保条款。

    特保条款是指“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条款”(简称特保条款)，是中国加入WTO时特别签订的一项条款，规定中国在人世后的12年内，WTO其他成员国可以在比较宽松的条件下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实施特殊保障措施。启动特保条款制造贸易壁垒是指一些国家以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为由，判定中国产品是否属倾销或补贴产品，其主观性较强。特保条款中对于“市场扰乱”一项没有具体的标准，非常容易用作贸易保护的手段。特保程序的提起也相对简单，要求的门槛比较低。因此，当反倾销不能奏效时，特保条款往往成为国外产业者的“杀手锏”。

    相对于传统的贸易壁垒，新型贸易壁垒有如下特点：一

是隐蔽性。传统的贸易壁垒无论是数量限制还是价格规范，相对较为透明，易于掌握；而新型贸易壁垒由于种类繁多，

涉及的多是产品标准和产品以外的东西，易于变化，不易了

解和掌握。二是复杂性。新型贸易壁垒涉及的多是技术法规、标准及国外政策法规，比传统贸易壁垒中的关税、许可证和配额涉及面广，评定程序也相对复杂得多。三是双重性，新型贸易壁垒往往以保护人类生命、健康和保护生态环境为理由，具有合理的一面，同时，又以人类健康、安全、环保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甚至存在歧视性，有不合理的一面。四是争议性。新型贸易壁垒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间达成一致标准的难度非常大，容易引起争议，不易协调，以致成为国际贸易争端的主要内容。

    二、我国面临农产品出口新型贸易壁垒的严峻挑战

    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在加入WTO两年来发展平稳，农

产品出口额已跃居世界第六位。今年以来，我国农产品克服

了禽流感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继续维持了较高的增长水平，一季度农产品出口5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3％。但是，随着农产品出口的增加，农产品贸易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摩擦高峰期。一些国家除了设置传统的贸易壁垒外，针对我国农产品设置的新型贸易壁垒也逐渐增多。

    在技术壁垒方面，2001年1月，欧盟宣布全面禁止我国动物源性产品进口后，瑞士、日本、韩国等国家相继采取措施加强对我国动物源性产品的检测，德国、荷兰等国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沙特阿拉伯也暂停了对我国此类产品的进口。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农产晶设置技术壁垒的指标越来越高，甚至达到了苛刻的程度。如日本2002年公布针对我国菠菜中农药毒死蜱的残留限量为0．01mg／kg，这项明显针对中国的技术壁垒的措施，既远远严于日本蔬菜中其他有机磷农药残留量，也大大超过了美国、欧盟及国际组织标准(美国、欧盟的CAC标准为0．05mg／kg)。近期，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出通告，对部分食品、添加剂等农药残留量基准进行了修改，新增了11种农药残留量标准，修改了4种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使进口农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标准更趋严格。

    在知识产权壁垒方面，从2001年初，日本政府就开始了对中国进口的农产品的“封杀行动”。今年4月起开始实施的《种苗修正案》规定，未缴纳专利费，擅自利用日本植

物种源生产或改良的农产品的，个人侵权者将被处以300万

日元以下的罚金或3年以下有期徒刑；法人侵权的，最高可

处以l亿日元的罚金。

    在道德壁垒方面，目前，我国许多品种的禽畜养殖加工

数量已居世界前列。随着中国人世后农业调整步伐的加快，发展禽畜养殖已被确定为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一个重大突破方向。去年我国禽畜出口约20亿美元。一些国家为了达到保护本国国民利益和禽畜产品市场的目的，开始借助国家间有关动物福利立法的差距，构筑新的贸易壁垒。截至目前，包括一些非洲国家在内的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都出台了反虐待动物法案，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则相对落后。特别是我国的屠宰方式不符合国际上的动物福利标准，动物在极度恐惧和痛苦中被宰杀，肾上腺素大量分泌形成毒素，引起肉质下降。因屠宰方式达不到出口标准而导致损失的案例已屡

见不鲜。

    使用特保条款制造贸易壁垒也成为今年外国制造对华贸易障碍的主要方式。如欧盟对中国橘子罐头实施了为期9个月的WTO特保调查，这也是欧盟对中国农产品实施的首次特保调查。

